
同济大学 2020 年艺术本科专业（音乐类）招生简章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表演专业成立于 2004 年，下设管弦乐（小提

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圆号、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声乐（美声）、钢琴等专业方向。 

创建以来，本着“厚基础、强能力、重实践、宽视野”的办学理念，突出“小

而精”的办学特色，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依托同济对德合作办学的优质资

源，注重重奏、重唱与独奏、独唱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设立室内乐团、管弦乐团、

合唱团，国际交流与合作密切，形成了以中、德音乐教育家、演奏家、歌唱家组

成的联合教授平台，和来自欧美的专家、国内艺术家以及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组成的师资团队。 

一、招生专业 

音乐表演：本科，学制四年，每学年学费 10000元。 

二、招生地区及计划    

招生计划拟定 27名，具体招生地区名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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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 美声唱法 3 2 3     

钢琴 钢琴   1 1 1 1  

小提琴 小提琴  1 1     

中提琴 中提琴   1   1  

大提琴 大提琴     1 1  

低音提琴 低音提琴 1      1 

长笛 长笛    1    

单簧管 单簧管   1     

大管 大管      1  

圆号 圆号   1   1  

双簧管 双簧管   1     

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1     

福建、湖南仅招文科考生，其他省份招生不区分科类，文理兼收。以上计划



供参考，最终以各省级招办公布的计划为准。 

音乐表演专业考生仅可填报一个专业方向，录取时，不同专业方向之间不可

调剂；入学后，也不得申请转入其他专业或其他专业方向。 

三、招生对象及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思想表现良好，品行端正。 

2.符合教育部有关 2020 年高考报名条件，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入学

文化考试。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所参加高考省份高招办划定的我校艺术类专业招生

批次相应录取控制分数线。 

3.参加高考所在省级考试部门统一组织的音乐类专业考试，成绩达到省统考

本科合格分数线，取得音乐类专业省统考合格证，且省统考专业测试科目的主项

必须与招生专业方向的测试科目要求一致。 

4.身体健康，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 

注：高考文化成绩含教育部和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全国性高考加分，

下同。 

四、投档、录取及复查 

（一）投档 

各省级招办负责投档，请考生关注各省相关政策规定。 

（二）录取 

同济大学对各省级招办投档进我校、且符合我校“招生对象及条件”要求的

考生进行专业录取，录取规则如下： 

1.同济大学按考生的专业统考成绩和高考文化成绩计算进档考生的合成分［

合成分＝（专业统考成绩/专业统考满分）×700＋（高考文化成绩/高考文化满

分）×300］，各专业方向按照合成分从高到低排序。文理兼收的省份，按照合成

分从高到低不分文理统一排序，依据计划数择优录取；区分文理招生的省份，按

照合成分从高到低文、理分别排序，依据计划数择优录取。 

2.合成分相同考生以专业统考成绩高者优先录取；专业统考成绩、高考文化

成绩相同考生，依次以语文、外语、数学成绩的高低为录取顺序。 

3.艺术本科专业的录取原则上按照《同济大学 2020年本科招生章程》执行。 

（三）复查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专业复测

工作，一经发现有不符专业测试科目以及专业能力达不到学校艺术专业水平要求

者，取消入学资格。 

五、其他 

1.本简章条款最终以我校 2020年招生章程为准。 



2.若教育部或其他主管部门 2020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则按新的规定执行。 

3.为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和公正，艺术本科专业招生工作过程接受学校

招生工作监察小组的严格监督，同时接受社会监督。学校监察部门监督邮箱：

jcc@tongji.edu.cn。 

4.本简章解释权属同济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办公室。 

六、联系方式 

本科生院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1-65982643 

艺术与传媒学院咨询电话：021-65983947  

  

同济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办公室 

2020年 3月 

 


